
2.2 第二包：确定 1家单位装饰装修设计单位 

2.2.1 设计要求： 

2.2.1.1工程前期首先提供维修改造初步设计方案、概算编制，提供后期施

工图设计、相关图纸、概算对接、清单控制价对接等工作业务，提供工程实施阶

段中所需的相关技术支持和后续服务等；设计单位必须现场测绘,并绘制新图纸

（图纸数据与现场测绘数据应一致）。必须充分考虑项目的消防安全、环保节能、

生态美观、实用耐用,设计成果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行业的现行规范要求。 

2.2.1.2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选择材料,材料使用要按照国家现行规范;图纸

设计的工程量要与概算编制一致, 施工图设计完成后，要与每个项目单位进行设

计及概算交底，并提供设计方案汇报对接；经项目单位签字盖章认可；施工蓝图

8套、竣工图 3套（附相关说明）、光盘一套、电子版文档一套,概算编制纸质三

份、电子版文档一份、概算编制需附主要材料报价表及相应的品牌(主材按照现

行市场提供三种价格接近的国内知名品牌，价格按照现行市场中档以上参考) 。 

2.2.1.3 投标人应具有完善的规划总体设计方案，服务流程及工作计划等，

并体现在投标文件中。因崂山区区域地理环境较为复杂，中小学、街道成教中心

及幼儿园设置比较分散，投标人应熟悉崂山区各学校地理位置等实际情况。 

2.2.2人员配备及管理要求： 

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的技术人员不少于 5 人，专业配备合理;须提供本次项

目固定的技术人员配备框架表, 且实际设计人员要与投标文件中人员一致，要提

供相关技术人员的社保缴费证明。项目技术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变更，若需变更，

应提前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人，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履行备案手续（更换后的人

员组成须按照招标文件中关于项目管理服务团队基本要求配备）。 

2.2.3工期管理： 

投标人应具备科学化、规范化的工期管理制度，制定详细完善的工期管理方

案提交采购人备案，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针对工程的不同情况提供符合工程特征

的工期管理方案,自采购人将项目交予中标服务单位合同签订起计算工期 (服务

成果不能满足要求的,且工期内不能完成项目等,执行合同特殊条款) 。 

2.2.4报价要求：根据《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》(2018年年修订本)、青岛

市人民政府《关于进一步降低经营性收费标准的通告》(青政发〔2012〕30 号)

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3b83ac81bceb19e8b8f6ba58.html


以青岛市人民政府《关于继续降低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的通知》(青政字〔2013〕

43号)的相关规定,各投标人报价报折扣率，“按照不高于山东省物价局、建设厅

转发国家计委、建设部《关于公布〈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〉的通知》的通

知（鲁价费发〔2002〕87 号）规定收费标准的 80%收取”。最终按造价咨询单位

出具的招标控制价金额结算设计费。 

2.2.5后期服务： 

中标人应当在后期服务工作中服从采购人的管理安排，充分勘察现场并比对

图纸，必须保证参与本次项目的技术人员参加采购人组织的相关对接工作，无故

不参加的，将视情况扣除其设计费，多次不参加的,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

追究中标人责任。 

2.2.6设计人员确定： 

投标文件中确定的设计人员必须参加本项目的设计工作，如果投标文件上确

定的设计人员与实际现场设计及后期项目对接人员不符,每缺少一名将扣取其设

计费的 3‰。 

2.2.7考核 

采购人将根据中标人的日常工作情况进行考核，工作不达标第一次警告，第二次

暂停其业务一个月，第三次直接停止服务合同。 

 


